 许昌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2015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包括主要职能、机构设置等）
许昌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根据《许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许昌市环境保护局所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意见的通知》（许编办【2012】59号），
许昌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要职能是：
（1）受环境保护局委托，负责对许昌市辖区内（以下简称全市）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并依法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2）宣传、贯彻固体废物法律、法规，参与拟定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等地方性法规和管理办法。
（3） 负责全市固体废物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纠纷、污染投诉、群众信访的调查与处理。
（4）组织开展全市固体废物各类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与取证工作。
（5）组织开展固体废物专项调查和申报登记工作，协助实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限期治理制度。
（6）承担全市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申领、换发的审核。
（7）承担全市进口废物申请书（表）的审核。
（8）承担全市危险废物转移计划表审核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工作。
（9）负责全市从事危险废物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专业技术及上岗培训。
（10）组织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调研工作，推广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处置先进防治技术和设备。
（11）负责固体废物管理“110”联动相关工作。
（12）承担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包括编制人数、在职人数、离退休人数等）
许昌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共有在职5人，其中：事业编制5人；在职职工6人，离退休2人。
（三）2015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加强固废中心队伍政治、思想、廉政建设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政治学习教育制度化，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和掌握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及新的动向；落实“三严三实”活动成果，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加强监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技术人员的敬业爱岗精神，完善各项机制建设，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为年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三重一大”制度，巩固巡察组提出问题整改成果，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重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不断提高我中心的凝聚力、战斗力。
2、 收入预算说明
    2015年收入预算42.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42.33 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5年度支出预算  42.33 万元，按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支出 29.19万元，占 68.9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81   万元，占 13.73 %；商品服务支出 3.33万元，占7.87  %；项目支出  4 万元，占 9.44  %主要项目是：固体废物管理业务费和危险废物控制防治资金。
2015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3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办公机具及耗材、办公家具；车辆油修及保险；零星维修、仪器配件更换与维修；实验室专用材料；仪器强检、校准及其他委托；专用设备。

